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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我委在教育监管中发现，你校办学过程中存在违规组织学生实习的行为。经核查，现查明以下事实：2025年9月3日，你校合作方四川仪表工业学校在未向你校正式报备、未报经我委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组织2024级156名学生跨省前往广东省惠州龙旗电子（惠州）有限公司进行岗位实习。该行为违反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等规定，涉及未按规定制定实习方案、未履行跨省实习报批程序、未向我委备案等多项违规情形，反映出你校 在办学及实习管理中存在监管漏洞和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你校报送的《关于未报备组织学生出外实习的情况报告》、学生实习名单、实习单位合作协议、相关约谈记录材料及后续处置情况等。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
你校上述行为违反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教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年版）的通知》（渝教发〔2023〕6号）等相关规定，我委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一是责令立即终止实习，组织学生返校。责成你校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妥善安排156名学生返校并做好后续解释及教学工作，坚决防范不稳定事端。二是全面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建设。要求你校深刻检讨合作办学和实习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同时修订完善学生实习管理、合作办学行为监管等相关制度，于2025年9月26日前将相关负责人处理情况及整改工作方案报区教委职成民教科。三是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5000.00元（大写伍仟元整）。
三、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上述罚款缴至区教委指定账户，款项缴清后，请将回执单交到区教委职成民教科。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委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委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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